
深圳市福光公益基金会费用报销及付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圳市福光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费

用报销及付款管理，规范费用报销及付款流程，提高报销付款的效率，

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基金会所有部门。

第二章 报销票据要求

第三条 所有的费用报销都应提供有效合规发票或国家机关、行政

事业单位开具的有财政部门监制章的收据。

第四条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五条 发票必须合法、真实、有效，不得有任何涂改、挖补，大

小写金额必须一致、字迹清晰，发票填开有误的应当退回重开。发票抬

头及纳税人识别号与基金会名称及纳税人识别号应完全一致，并加盖发

票专用章。发票单位名称或纳税人识别号错误的票据不予报销，由此造

成的损失由个人承担。



第六条 发票上未列清详细品名、数量、单价的（例如只写了“办

公用品一批 XXX 元”）以及各种购买物品的定额发票，无论金额大小，

均须附有开票系统开具的购货清单或小票(仅限于超市普通发票),如果超

市收回小票，须在发票后附上小票的影印件。

第三章 费用报销审批流程

第七条 基金会费用支出审批流程为：经办人→部门负责人→会计

→ 财务部负责人→ 秘书长→ 理事长（如需）→出纳

第四章 费用报销的范围

第八条 费用报销的范围必须是与基金会及公益活动相关、真实、

合理的支出，主要包括：差旅费、零星办公支出、车辆费（路桥费、加

油费、修理费、保险费）、快递费、市内交通费、加班交通（餐）费、

维修费、医药费、活动费、住宿费、复印费、银行开户费、手续费。除

以上费用外，其他费用支出全部由经办人持合法、真实、完整的原始资

料，按规定的程序经审核批准后，到基金会财务部对供应商直接办理结

算付款手续。



第五章 差旅费管理

第九条 差旅费是指基金会员工外出公干期间为完成预定工作任务

所发生的必要的合理费用。

第十条 基金会员工出差前需填写《出差申请单》，由部门负责人核

准，部门负责人出差需经秘书长核准，方可出差。

第十一条 出差人员应在出差返回后填写《出差总结报告》及《差

旅费报销单》，员工经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经秘书长）签批后，交

由财务人员办理报销。

第十二条 出差人员在出差途中应与基金会保持联系，告知所在地

点及联系方式。如因病或遇意外灾害，或因工作实际需要，出差时间需

延长时，应取得负责核准出差的负责人同意，不得因私事或无故延长出

差时间，否则不予报销无故延长出差期间的差旅费。

第十三条 出差尽可能选择直线路线，如确需经非出差地点转乘飞

机、火车，应根据就近中转的原则，原则上在中转地逗留时间不得超过

一天，否则不予报销无故逗留期间的差旅费。

第十四条 由于特殊原因，员工出差期间需中途返家探亲的，须事

先征得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需征得秘书长）批准。其差旅报销的往

返路费不得超过正常出差往返实际路费总额，路费票据应真实合理，且

报销时应附全程车票。员工往返家与工作地之间不视为出差，基金会不



承担该期间的任何费用。

第十五条 出差费用报销办法：

（一）出差报销标准：

地区

职务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理事长，秘书长

/副秘书长
无出差补助，住宿费实报实销

项目经理/主

管/专员

700 元
无出差补助

600 元
无出差补助

500 元
无出差补助

备注：

1、一类地区是指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市辖区；

二类地区是指除一类地区外的地级市市辖区；

三类地区是指除一类及二类地区以外的区域。

2、住宿费在限额内凭发票实报实销。

3、不同职级员工一起出差，住宿标准可按总数计算。

4、长期驻外的员工，不享受此差旅费报销标准。

（二）出差报销标准（差旅交通）：

交通工具

职务
飞机 动车 火车 备注

理事长/秘书长/

副秘书长
经济舱 一等座及以下 软卧及以下 因特殊原因有超过标准

的情况，需提交申请通过

后执行。
项目经理/主管/

专员
经济舱 二等座 硬座



第十六条 同一次出差的所有费用必须按交通费、住宿费等分类，

按天分行填写在同一张报销单上，并于出差的次月末前完成报销。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和修订，经基金会理事

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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